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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然气管输价格新政看改革路线图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

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本的通知》等一系列涉及天然气中游管网的改革政

策在政府机关传统休假的八月密集发布，标志着停滞多时并饱受争议的天然

气行业改革重新启动，同时体现了稳步改革的整体基调。未来会有更多的相

关改革政策出台，确保为年内出炉的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做好铺垫，

油气改革的神秘面纱有望逐渐揭下。 

 

中国油气体制改革方案自 2014 年开始

酝酿已有多时，然而受到经济放缓、国企改

革、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制约而进展缓慢，

期待中的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几

易其稿。8月 25日，国家能源局确认备受关

注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将在今年年内出炉，但能否通过国务

院审批仍然是未知之数。 

8月 1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天然气管

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

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试行办法》），在沉寂已久的天然气产

业改革讨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后的 8

月 31 号，国家发改委又发布《关于加强地

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本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改革的对象

进一步从跨省长输管网拓展到省市输配气

网。这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台，直指本次油

气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天然气中游

管网体制改革和第三方准入。 

自从 18 大以来，油气体制改革就已经

确立了“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思路。

天然气管输环节自然垄断的特殊性质对产

业链上下游发展都能产生重要的影响，管网

基础设施不足和准入限制已经成为了中国

发展天然气产业发展的瓶颈。建立在自然垄



                                                                          Research Note 

2 

断基础之上的多个中间环节导致天然气价

格机制不透明，任意加价，增加成本，严重

抑制了消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管

网改革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界共识，而推动

管网设施的第三方公平准入是关键。作为天

然气管输定价监管的基础性政策，《试行办

法》率先在管输价格公式这一争议性相对较

小的环节率先动刀，标志着停滞多时并饱受

争议的天然气行业改革重新启动，同时体现

了稳步改革的整体基调。而《通知》则大胆

的指向央地利益冲突的棘手问题，指出了地

方天然气输配价格过高导致用户需求不振

的顽疾。尽管《通知》的贯彻落实还有待观

察，但未来会有更多的相关改革政策出台，

确保为年内出炉的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做好铺垫，油气改革的神秘面纱有望

逐渐揭下。 

新政能带来哪些利好？ 

天然气管输定价新政的两份文件侧重

点各有不同，执行力度也有区别，但总的说

来，《试行办法》和《通知》）都是针对天然

气行业改革中备受关注的中间环节价格问

题。《试行办法》主要解决的是长输管网定

价依据不明、收费不规范的问题，通过确立

新的天然气管输定价方法，从过去“一线一

价”转变为基于政府公开的成本核定和定价

公式核定管道运输价格，并厘清了不属于管

输成本的开支，统一规范了计价问题，为日

后开放第三方准入提供了清晰可查的收费

准则。《通知》则针对目前省内管网输配环

节层级过多、加价过高和定价不透明等问题，

力图使终端用气企业能够获得改革红利，促

进天然气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管道项目投资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

益的原则”锁定了 8%的投资回报率，而且

充分考虑了新成立企业投资建设管道的财

务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投资天然气管道

这种长周期的公共基础设施确定了项目投

资的收益，有利于未来吸引其他社会资金参

与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回应了此

前关于管网独立后新的管网企业会没有动

力继续投资的观点。 

另外管输定价的新机制体现了“激励相

容”原则。作为自然垄断的管网企业在新政

中获得了 75%的负荷率阀值，据此来制定的

“最大允许收入”，确定管输单价。负荷率

低于 75%阀值的在计算实际输气量时按 75%

水平确定，确保了投资新管道的收益水平。

负荷率高于这一阀值的按照实际确定，但是

在同一个定价周期（三年）内，提高负荷率

所带来的额外管输收入则会成为企业的超

额利润。因此，企业会有动力调动富余的管

输能力，开放第三方接入，提升管道负荷，

使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与实现第三方公平

接入的社会效益目标相统一，这也在在客观

上也为第三方公平准入提供了动力。 

新政存在哪些不确定性？ 

尽管这次新政的两个文件从机制设计

和改革范围上有诸多亮点值得肯定，但由于

天然气改革的核心利益矛盾尚未理清，目前

的改革文件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或欠缺。 

首先，天然气管输定价的新政能多大程

度上改变地方管网企业的利益格局仍不得

而知。《试行办法》仅针对中央发改委有能

力定价的跨省输气管网，而并未对省内管网

的输气价格做出硬性规定，仅仅建议省级价

格主管部门参照该办法对省内管道运输价

格进行管理。这对于仍然享受着垄断红利的

省网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虽然随后出台的

《通知》体现了中央意欲规范地方管输乱象

的意愿，但在具体办法和组织实施上仍然闪

烁其词，效果有待观察。 

其次，管输定价新政对输售分离的表述

很弱，对将管输服务与销售捆绑经营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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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优势的上下游一体化天然气企业缺

乏强制力。《试行办法》第六条“经营管道

运输业务的企业原则上应将管道运输业务

与其他业务分离。目前生产、运输、销售一

体化经营的企业暂不能实现业务分离的，应

当实现管道运输业务财务核算独立。”这对

于已经拥有管输垄断地位的下游销售企业

缺乏制约，不能防止其利用管输权优势进行

不公平竞争，阻碍竞争者进入下游市场。中

石油的昆仑系企业在其早期的市场开发中

正是借助了这一优势。仅仅是“应当实现管

道运输业务财务核算独立”弱化表达，显然

还距离“管网独立，运销分离”的改革目标

相去甚远。 

第三，作为管输定价改革的重要文件，

新政中并未涉及储气环节的定价改革，是一

个遗憾。储气是天然气中间环节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在国内作为管输环节的辅助设施

而主要由管网企业修建。我国天然气使用季

节性差异很大，以北京为例，天然气的季节

峰谷差可达 10 倍。由于缺乏储气环节的定

价机制，我国的储气设施建设明显滞后，难

以满足天然气调峰应急能力的需求，这也是

天然气管网开放第三方准入的重要现实障

碍。《试行办法》没有在定价体系中单独体

现储气服务的价格核定，包括设施折旧、税

费、投资收益率等。可能会无法有效激励社

会资本参与储气库建设，进而影响管网向第

三方开放的效果。 

从管输定价新政看天然气改革 

油气体制改革方案虽然尚未具体出台，

但从天然气管输新政释放的信号来看，稳步

推进的改革基调已经基本确立。文件中对运

销分离、管网独立等相关内容的折衷表述，

可能是由于还没有相关决定而有意在用词

上避免倾向性，但也有可能是通过所有权拆

分直接成立国家管网公司的方案已经事实

上出局。目前国内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各

种利益冲突与经济下行的风险交织，政府在

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也难免会“舍快求稳”，

尽量降低大刀阔斧剥离管网可能会带来的

严重阻力，以及由于机制设置不到位和监管

机构能力不足可能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同时，

地方管网资产主要由地方企业主导，剥离地

方企业资产、合并入国家管网公司的做法也

困难重重，操作不好也会激化中央与地方的

矛盾。 

目前关于天然气改革的讨论还集中在

针对“三桶油”的管网和接收站，却忽略了

同样是自然垄断的省网改革。过分针对央企

的管网改革对于破除中间环节的自然垄断

效果有限，却会打击中石油、中石化继续对

中游管网投资的积极性，这对于管网里程数

严重滞后的中国来说并不合适。在《试行办

法》中，对省网执行新管输价格机制仅仅是

商议式的“可以”，同样《试行办法》对于

国有石油公司上中下一体化经营的分离也

就同样难以态度强硬。 

事实上，尽管关于天然气管网垄断的讨

论常常指向三桶油，尤其是占国内管道 70%

以上的中石油，但是各自画地围篱的省网和

城市燃气管网才是最强势的自然垄断者。管

网改革的争论的焦点绕不开如何处理利益

庞杂的地方管网，而改革的滞后也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改革中棘手的央地在财事物

上责权不匹配的矛盾。2015年连续两次共下

调天然气门站价格 1.1元/方，但实际体现在

用气企业的成本下降只有一部分，甚至有些

地方不到一半，降价促消费的红利有相当部

分被地方管输企业拿走。但另一方面，地方

管输企业需要持续投入当地管网建设，完善

地方天然气网络，也有理由积累更大的利润

以维持投资规模。2016年以来，省网输配价

格较高的浙江及广东两省先后出台文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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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省级管网的管输价格，反应了在需求不振

和 LNG 点供增加的市场压力下，以往强势

的省管网公司不得不让出部分蛋糕。但这还

远远不够。随着未来 LNG 接收站的数量增

加和逐渐开放，三方准入加强，如何在兼顾

央企与地方管网公司利益分配的情况下将

管网纳入统一、透明、规范的政府监管框架

将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天然气管网改革的全局来看，《通知》

表明中央已经将省级以下的输配管网纳入

了改革的视线，《试行办法》则指出了改革

的方向。如果天然气价格按照此前政府和行

业的预计在年内完全放开，那么通过建立管

网运营规则、搭建监管框架，保留多家管道

运营主体，逐步实现网运分离，在十三五内

完成“进口三方开放，中游严格监管，下游

市场竞价”的产业格局，就是目前通过管输

价格新政所体现出来的天然气改革路线图。

由企业定价、政府监管的统一的管输价格定

价机制是将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天然气管

输服务转为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一步。尽管

目前在改革的执行力度上还有所欠缺，短期

内省管网公司和一体化经营的央企能否按

照改革方向转型还需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这毕竟是继 2014 年通过《油气管网设施

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试图放开第三

方准入的改革受挫后，政府在过河中摸的又

一块石头，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摸得更准，既

靠近了核心矛盾又兼顾了改革面临的现实

困难。 

 

 

 

  


